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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知各該機關長官
或其上級機關處分

審 定 決 算

發 現 效能 過 低

發 現 設施 不 良

財務上增進效能與
減少不經濟支出建議

提供金門縣政府
作為決定下年度
施 政 方針 參 考

提建議(改善)意見
於 各 該 機 關

通知其上級機關
長官並報告監察院

情節重大者專案
報請監察院處理

移送司法機關處理
並報告監察院

公有營(事)業
審 計

遵循審計

發現制度規章缺失

發 現 未盡 職 責

揭發財務 (物)上
之 違 失 行 為

核 定 賠償 責 任

剔 除 不當 支 出

揭發財務(物)上違失
行為涉及刑事者

通知其機關長官或
上級機關限期繳納

列入決算審核報告
提送金門縣議會
及 監察院 審 議

發現有可提升效能
或增進公共利益者

發現潛在風險事項
提出預警性意見
於 各 該 機 關

財物審計
(稽 察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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